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：
　　你（单位）申请的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，经审查，不需要取得行政许可（或者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、企业被吊销生产许可证不满三年），应当向　　　　　　　 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提出申请。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 项（或者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五条）规定，决定不予以受理。
　　许可专用章
　　年 月 日 
　　说明：本决定书即时或者5日内作出。一式两份；一份送达申请人，一份存档。
（正式使用说明不显示）
